
臺南市學甲國小 101年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 

推展親職教育活動實施計畫 
一、實施依據 

  (一)教育部推動 101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 

  (二)臺南市教育優先區計畫 101年度作業說明及 100年度執行情形管考檢討 

      會議 

二、實施目標 

(一)增加親子互動，加強親子溝通，建立家長正確教養觀念。 

(二)建立親師教育共識，促進親師合作，以配合與支持學校。 

(三)親子共同製作作品，促進家庭成員情感交流。 

三、實施對象：本校社區所有家長及全體師生。 

四、實施內容： 

項次 時間 內容 主持者 地  點 備 註 

一 16:30─18:40 場地準備及布置 訓 導 處 視聽教室  

二 18:40─18:50 報到 訓 導 處 視聽教室  

三 18:50─19:00 致歡迎詞 校   長 視聽教室  

四 19:00─20:30 講座主題(另訂) 外 聘 講 師 視聽教室  

五 20:30─20:40 中場休息 訓 導 處 視聽教室  

六 20:40─21:30 講座主題(另訂) 外 聘 講 師 視聽教室  

四 21:30─ 賦歸 訓 導 處   

 

五、實施方式：邀請講師對參與人員進行對話。 

六、實施日期：民國 101年 5月 20日星期五 

七、實施時間：PM 7:00~9:30 

八、實施地點：本校視聽教室 

九、成效評估： 

(一)透過親職教育講座，希望能夠增進親子親密互動，並協助家長建立正確的教 

   養觀念。 

(二)增進家庭親子間之和諧關係，培養家長正確教養觀念。 

十、經費明細表 

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

講師鐘點費 時 1,600 3 4,800 

場地布置費 式 1,300 1 1,300 

資料費 人 20 85 1,700 

誤餐費 人 80 5 400 

雜支 式 500 1 500 

合計    8,700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    


